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独立判断的态度，核查了相关资料，经审慎分析，

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恩精工”或“公司”）拟与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亚数控”）及丹棱县众力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丹棱众力”）以货币方式向四川丹齿

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齿精工”）增资合计 3,333.3333 万元，各方

拟签署《增资协议》，协议约定德恩精工、弘亚数控及丹棱众力按出资比例认缴

本次增资，其中：德恩精工拟以人民币 960 万元认购丹齿精工新增注册资本 800

万人民币，弘亚数控拟以人民币 2,880 万元认购丹齿精工新增注册资本 2,400

万人民币，丹棱众力拟以人民币 160 万元认购丹齿精工新增注册资本 133.3333

万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丹齿精工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23,333.3333 万

元，其股权结构保持不变，其中：德恩精工持股 24%，弘亚数控持股 72%，丹棱

众力持股 4%。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是为了助力丹齿精工紧抓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机

遇，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制造链条优化、技术改造升级等措施，加快拓展新能源

汽车配件业务，提升高端机床精密部件的产能。本次增资有助于推动其业务规模

持续稳健发展，符合丹齿精工各股东的长远利益。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全体独立

公示一致认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同时关联董事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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